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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请在给出的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

的一项)

1.C 2.D 3.B 4.A 5.D

6.D 7.D 8.B 9.A 10.C
二、多项选择题(本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请在下列每小题给出的选项中,选出符合题

目要求的两个或两个以上选项。多选、漏选、错选均不得分)

11.ACD 12.BCD 13.ABCD 14.ABC 15.CD
三、判断题(本题共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以下叙述中,你认为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四、简答题(本题共3小题,每小题10分,共30分)

26.法律关系的概念是什么? 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有哪三个方面? (答案要点)

法律关系是指法律规范在调整人们行为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

关系。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有三个方面,即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

(1)主体:法律关系的主体,即在法律关系中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或组织,也称权利主

体或权利义务主体。

(2)客体:法律关系的客体,即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共同对象。

(3)内容: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27.简述合同变更和合同转让的概念。(答案要点)

合同变更是指合同成立后且尚未履行完毕前,当事人依法对合同所作的修改。合同变更禁止

推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即当事人变更合同的意思表示须以

明示方式为之。

合同转让是指合同当事人依法将合同的全部或者部分债权或债务转让给他人的法律行为。合

同转让导致合同主体的改变,即第三人代替原合同当事人成为合同当事人,或合同中增加当事人。

合同转让并不导致合同内容的改变。合同转让分为合同债权转让、合同债务转让和合同债权债务

全部转让三种。

28.简述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别。

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要约是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以订立合同为目的的意思表示,并且要约内容具体确定。要约

邀请则是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邀请其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不具有合同成立所应当具备的

主要条款。

(2)要约中包含当事人愿意接受要约拘束的意思表示,承诺生效,合同就成立。要约邀请不含

当事人愿意接受拘束的意思表示,只产生对方向其发出要约的可能,还须要约邀请人承诺,合同才

能成立。

(3)发出要约和接受要约的当事人应为特定,而要约邀请的对方往往是不特定的,但也有例外

的情形,如标价出售的商品的要约邀请的接受人可以不特定。

五、应用分析题(本题共1小题,每小题20分,共20分)

29.根据上述资料和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回答下列问题。(答案中的金额单位用万元

表示)。

(1)计算甲公司在清算2023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2)甲公司从乙有限责任公司分得的股息是否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简要说明理由。

(3)甲公司代收的政府性基金是否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简要说明理由。

(1)准予扣除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为300万元。

根据规定,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

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

转扣除。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税前扣除限额=2000×15%=300(万元),小于实际发生额500万元,

所以准予扣除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为300万元。

(2)甲公司从乙有限责任公司分得的股息80万元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根据规定,符合条件

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征企业所得税。从境内居民企业乙有限责任公

司分得的股息80万元符合免税条件,免征企业所得税,所以不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3)甲公司代收的政府性基金50万元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根据规定,对企业依照法律、法规及国务院有关规定收取并上缴财政的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

性收费,准予作为不征税收入,于上缴财政的当年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未上

缴财政的部分,不得从收入总额中扣除。

本题中,甲公司代收的政府性基金在当年未上缴财政,所以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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